
1 
 

經 Qualtrics 提交 

個人意見 

 

問題 1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修訂《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以進一步涵蓋涉及上市發行人授出新

股的股份獎勵計劃？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合資格參與者的定義應包括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及僱員（包括根

據有關計劃獲授予股份或期權以促成其與有關公司訂立僱員合約的人士）？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合資格參與者應包括服務提供者，但須作出額外披露並由薪酬委

員會批准？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合資格參與者應包括關連實體參與者，但須作出額外披露並由薪

酬委員會批准？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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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允許計劃授權每三年更新一次，但須經由股東批准？ 

 

請說明理由。 

 

問題 6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允許計劃授權於上次獲股東批准之日起計三年內即再更新，但須

經由獨立股東批准？ 

 

請說明理由。 

 

問題 7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移除有關未行使股份期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 30%的限制？ 

 

請說明理由。 

 

問題 8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規定發行人向服務提供者授股須受制於分項限額？ 

 

請說明理由。 

 

問題 9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規定歸屬期最短為 12個月？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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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0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若經披露授股理由及詳情，及獲薪酬委員會通過批准，授予由發

行人特別指定的僱員參與者的股份可於較短時間甚或即時歸屬？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1a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有關表現目標的披露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1b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有關退扣機制的披露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2 

您是否同意無必要對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股份授出價施加任何限制？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3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就向個別參與者授予股份（包括股份獎勵及股份期權）採用 1%

個人限額？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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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4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規定凡向關連人士授予股份均須經薪酬委員會（而不是獨立非執

行董事）批准？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5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如諮詢文件第 65 段所述放寬現時有關向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外）或最高行政人員授出股份獎勵的股東批准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6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如諮詢文件第 68 段所述亦放寬現時有關向發行人獨立非執行董

事或主要股東授出股份獎勵的股東批准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7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如諮詢文件第 69 段所述放寬現時有關向發行人控股股東授出股

份獎勵的股東批准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8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移除有關向發行人獨立非執行董事或主要股東授出期權的 500 萬

港元最低豁免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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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理由。 

 

問題 19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規定若任何 12 個月期內向個別關連實體參與者或服務提供者授

予的股份超過發行人已發行股份 0.1%，發行人向有關關連實體參與者或服務提供者授予

股份便須個別披露？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0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有關授予股份的公告的披露規定？ 

否 

請說明理由。 

根據修訂後的 17.06A 條款，我們理解僅對上市發行人根據計劃授出期權或獎勵後，需要

儘快刊發公告，不涉及上市發行人的任何附屬公司，如果是前述理解，則我們支持。如果

需要涉及到上市發行人的任何附屬公司，則非重大附屬公司對上市發行人的影響有限，為

節約上市發行人的披露成本，避免投資者的信息超載，建議披露範圍僅限定為重大附屬公

司。 

問題 21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有關發行人中期報告及年報中涉及授予股份的披露規定？ 

否 

請說明理由。 

根據修訂後的 17.07 條款，上市發行人的年報及中期報告須就上市發行人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的每個計畫披露，17.07A 則要求在企業管制報告中概述會計年度內每項經薪酬委員會

審閱及/或批准的有關股份計畫的事宜。17.09 要求上市發行人的年報必須載列其每個股份

計劃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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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關注到在 17.10 條，對於非重大附屬公司股份計畫的審議給予部分豁免，即對於非

重大附屬公司的股份計劃無需履行股東大會審議的流程。即聯交所已考慮到因擴展到股份

計劃，而可能增加的股東大會審批負擔。 

 

我們懇請貴所考慮酌非重大附屬公司股份計劃全部進行披露所可能增加的負擔，建議對此

進行必要豁免。主要原因包括： 

1、房地產企業實施員工跟投是普遍現象，其可能構成附屬公司的股份計劃。過去幾年，

大陸房地產企業普遍實施員工跟投項目的操作，即公司部分員工出資成為房地產專案公司

的股東，實現與公司利益的緊密綁定。對於很多房地產企業一年獲取的項目超過 100 個，

如果在定期報告中進行逐一披露，披露內容將極多。 

2、在其他資本市場，對於附屬公司的股份計劃披露要求較低，通常都是按照交易或關連

交易來進行判定是否進行披露。以中國內地為例，目前對相關股份計劃的監管仍保持在上

市公司層面，不涉及子公司層面的股份獎勵計劃。無論是中國證監會頒佈的《上市公司股

權激勵管理辦法》，還是由上海、深圳兩地的證券交易所發出的股權激勵有關的指引，其

監管範圍都只限於上市公司層面。 

3、上市發行人集團中，非重大附屬公司的股份獎勵計劃占附屬公司股本的比例和對上市

發行人集團整體的影響有限，且仍需要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和 14A 章的要求審查是

否需要進行披露。如果非重大附屬公司的股份獎勵計劃都需要履行披露義務，一方面，會

加重上市發行人的合規、披露成本和負擔；另一方面，股份計劃的相關內容的專業性較強，

複雜、統一的資訊披露要求使得上市發行人集團的相關信息披露失去焦點和重要性的導向

功能，股東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大量的信息中尋找自己認為是重要的內容，甚至

會對信息產生誤解，最終干擾甚至誤導到他們的投資決策。 

問題 22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發行人須於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匯報期內經由薪酬委員會審閱的

事宜？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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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規定變更已授出股份獎勵或期權的條款須經薪酬委員會及／或發

行人股東批准（若最初向獲授人授出股份奬勵或期權時亦須取得有關批准）？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4 

您是否同意我們就轉移股份計劃項下授出的股份獎勵或期權給予豁免的建議（如諮詢文件

第 86段所述）？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5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限制股份計劃項下由受託人持有的未歸屬股份的表決權，並規定

發行人須於月報表中披露有關的未歸屬股份的數目？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6 

您是否同意建議中有關涉及上市發行人現有股份的股份計劃的披露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7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限制股份計劃項下由受託人持有的未歸屬股份的表決權，並規定

發行人須於月報表中披露有關未歸屬股份的數目？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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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8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修訂《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以同時涵蓋涉及上市發行人附屬公司

的新股或現有股份的股份獎勵計劃？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9 

您是否同意「非重大附屬公司」的股份計劃可獲豁免的建議？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0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修訂《上市規則》第十七章，以同時涵蓋透過以特定參與者為受

益人的信託或類似安排授出股份獎勵或期權的股份計劃？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1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移除有關股份期權（猶如在計劃獲批准前已全部授出）公平值的

建議披露規定？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2 

您是否同意我們的建議，修訂諮詢文件第 100段所述的《上市規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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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理由。 

 


